
退休後的義工職銜

七

轉
眼
間
退
休
已
經
十
二
年
了
，
其
間
榮
獲
了
很

多
名
義
職
銜
，
茲
加
記
錄
，
作
為
紀
念
。

︵
一
︶
退
休
後
的
﹁
現
職
﹂
：
民
國
八
十
三

年
四
月
一
日
，
自
台
北
榮
民
總
醫
院
退
休
，
當
日
即

獲
聘
為
顧
問
︵
月
酬
五
萬
元
，
五
年
後
改
為
無
給

職
︶
，
配
辦
公
室
一
間
，
附
有
盥
洗
浴
室
。
第
二
個

名
義
頭
銜
是
被
母
校
國
防
醫
學
院
聘
為
榮
譽
︵
退

休
︶
教
授
︵
無
給
職
︶
。
以
上
兩
個
職
銜
，
常
被
填

在
退
休
後
履
歷
表
的
﹁
現
職
﹂
欄
上
。

︵
二
︶
政
府
學
術
機
構
義
工
：
民
國
八
十
三

年
起
，
受
聘
為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醫
事
審
議
委
員
會
主

任
委
員
︵
六
年
後
改
任
委
員
至
今
︶
，
該
委
員
會

下
分
數
個
小
組
，
包
括
醫
院
增
設
、
醫
療
糾
紛
、
醫

事
技
術
︵
醫
學
倫
理
︶
及
專
科
醫
師
甄
審
等
。
民
國

八
十
四
年
國
家
衛
生
研
究
院
成
立
，
受
聘
為
該
院
諮

詢
委
員
會
委
員
︵
包
括
院
務
諮
詢
、
高
階
人
員
遴

選
、
院
務
評
審
等
︶
，
及
人
體
試
驗
醫
學
倫
理
委
員

會
召
集
人
。
早
自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起
，
受
聘
為
中
央

研
究
院
生
物
醫
學
科
學
研
究
所
諮
詢
委
員
，
及
醫
師

獎
助
金
評
審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以
上
三
項
義
工
，
平
均

每
月
均
有
一
至
數
次
不
等
的
會
議
或
評
審
業
務
，

雖
屬
義
工
，
但
每
次
會
議
或
評
審
案
件
，
均
致
酬

二
、
三
千
元
不
等
。
是
退
休
後
較
為
頻
繁
任
重
的
工

作
，
但
頗
感
餘
生
能
為
醫
事
學
術
貢
獻
一
些
心
力
為

榮
︵
樂
︶
。

︵
三
︶
學
會
組
織
：
現
任
中
華
醫
學
會
第
廿

屆
常
務
理
事
︵
曾
任
十
三
、
四
屆
理
事
長
︶
，
台
灣

消
化
醫
學
會
名
譽
顧
問
，
中
華
民
國
航
空
醫
學
會
常

退
休

後
的
義

工
職
銜

羅
光
瑞



務
理
事
，
台
灣
肝
病
研
究
協
會
執
事
委
員
︵
曾
任
第

二
屆
會
長
︶
及
台
灣
內
科
醫
學
會
榮
譽
︵
資
深
︶
會

員
。
學
會
的
權
利
為
參
加
學
術
討
論
會
議
，
贈
閱
期

刊
但
得
盡
繳
納
會
費
義
務
。

︵
四
︶
財
團
法
人
基
金
會
：
現
任
中
華
醫
學

學
術
基
會
董
事
，
國
防
醫
學
院
校
友
支
持
母
校
發

展
基
金
會
創
會
董
事
︵
曾
捐
助
基
金
百
萬
餘
元
︶
。
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國
防
醫
學
院
校
友
會
成
立
，
為
創
會

會
長
，
歷
二
屆
後
任
榮
譽
委
員
。
翌
年
創
辦
國
防
醫

學
院
校
友
文
教
基
金
會
，
任
創
會
董
事
長
︵
現
任
董

事
︶
。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創
辦
消
化
醫
學
研
究
發
展
基

金
任
董
事
長
至
今
。
另
獲
聘
免
疫
醫
學
基
金
會
，
陽

明
大
學
基
金
會
、
沈
氏
醫
學
基
金
會
、
毒
物
醫
學
基

金
會
董
事
及
泌
尿
外
科
醫
學
基
金
會
︵
曾
任
後
三
學
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︶
，
台
灣
醫
療
改
革
基
金
會
榮
譽
董

事
。
以
上
各
基
金
會
每
年
開
董
事
會
一
至
二
次
，
均

為
義
務
職
，
也
有
支
交
通
費
者
。

︵
五
︶
財
團
法
人
醫
院
：
中
心
診
所
醫
院
創
辦

人
之
一
，
現
任
董
事
，
台
北
和
信
治
癌
醫
院
、
台
中

縣
大
理
仁
愛
綜
合
醫
院
及
彰
濱
秀
傳
紀
念
醫
院
均
為

創
院
董
事
至
今
。
以
上
各
醫
院
年
開
董
事
會
一
至
多

次
會
議
，
開
會
時
支
交
通
費
或
完
全
義
務
者
。

︵
六
︶
社
會
公
益
團
體
：
自
民
國
八
十
年
起
當

選
中
華
民
國
紅
十
字
總
會
監
事
，
四
年
後
改
任
理
事

並
連
任
至
今
。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當
選
中
華
捐
血
運
動

協
會
常
務
理
事
，
後
改
選
連
任
至
今
。
民
國
八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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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年
當
選
台
灣
血
液
基
金
會
董
事
至
今
。
以
上
三
個
社

團
，
對
國
內
外
賑
災
救
難
，
及
提
供
國
人
血
液
製

劑
，
貢
獻
良
多
，
忝
為
作
業
政
策
審
定
，
深
具
服
務

社
會
之
價
值
。
我
籍
隸
湖
北
省
棗
陽
縣
，
近
為
湖
北

省
旅
台
同
鄉
會
推
舉
為
榮
譽
理
事
，
民
國
九
十
五
年

當
選
湖
北
棗
陽
縣
旅
台
同
鄉
會
理
事
長
，
同
鄉
會
之

主
旨
為
聯
絡
鄉
誼
，
繳
納
會
費
︵
包
括
捐
款
︶
，
濟

助
弱
勢
同
鄉
。

︵
七
︶
遲
來
的
獎
項
：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
月
一
日
，
台
北
榮
民
總
醫
院
慶
祝
四
十
週
年
院
慶
，

舉
辦
﹁
建
院
四
十
年
來
重
大
傑
出
學
術
成
就
﹂
選

拔
，
結
果
由
我
領
導
胃
腸
科
同
仁
於
民
國
七
十
年
對

B

型
肝
炎
預
防
注
射
之
研
究
，
獲
得
六
項
傑
出
獎
之

首
︵
附
獎
狀
照
片
︶
該
項
研
究
首
創
被
動
與
自
動
免

疫
注
射
程
式
，
成
功
的
阻
斷
帶
原
孕
婦
垂
直
︵
母

子
︶
感
染
嬰
兒
的
途
逕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政
府
當
局

採
用
此
一
預
防
注
射
程
式
，
分
別
製
訂
全
國
帶
原
孕

婦
及
一
般
新
生
兒
Ｂ
型
肝
炎
預
防
注
射
政
策
，
廿
多

年
來
，
青
少
年
的
帶
原
率
︵
即
慢
性
肝
炎
︶
由
百
分

美
癌
症
協
會
及
國
家
衛
生
研
究
院
頒
傑
出
貢
獻
獎



之
十
五
降
為
百
分
之
二
以
下
。
同
時
亦
降
低
兒
童
與

Ｂ
型
肝
炎
相
關
肝
癌
之
發
病
率
︵
由
十
萬
分
之○

．

八
五─

○

．
二
五
︶
。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以
此
研
究
成

果
，
發
表
於
﹁
肝
炎
及
肝
癌
研
討
會
﹂
︵
由
我
國
家

衛
生
研
究
院
與
美
國
癌
症
醫
學
會
合
辦
︶
，
獲
得
該

會
頒
發
傑
出
貢
獻
獎
︵
附
獎
狀
照
片
︶
。
此
二
項
傑

出
獎
項
，
均
在
研
究
成
果
發
表
後
二
十
年
左
右
頒

發
，
可
謂
﹁
遲
來
﹂
。

︵
八
︶
人
生
理
念
︵
人
生
觀
︶
：
我
沒
有
參

加
任
何
宗
教
組
織
，
但
我
認
為
宗
教
都
是
引
人
向
善

的
。
小
學
五
年
級
時
邱
導
師
︵
忘
其
名
︶
教
我
們
做

人
要
正
直
，
要
學
有
專
用
，
貢
獻
社
會
。
初
中
時
接

觸
孫
中
山
先
生
三
民
主
義
有
關
民
有
︵
民
族
︶
、
民

治
︵
民
權
︶
、
民
享
︵
民
生
︶
的
學
說
，
深
為
敬

佩
。
遂
加
入
當
時
的
三
民
主
義
青
年
團
，
民
國
卅
九

年
來
台
後
，
中
國
國
民
黨
與
青
年
團
合
併
，
遂
正
式

成
為
中
國
國
民
黨
黨
員
。
數
十
年
來
一
直
以
義
務
黨

工
身
份
，
奉
獻
所
能
，
其
間
曾
任
重
要
黨
職
如
支
黨

部
主
任
委
員
，
省
黨
部
委
員
及
中
央
黨
部
委
員
，
且

由
黨
部
提
名
當
選
第
二
屆
不
分
區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。

退
休
後
改
聘
為
中
央
評
議
委
員
，
也
算
另
一
個
義
工

職
銜
。︵

九
︶
家
庭
現
況
：
我
與
老
伴
現
在
健
康
可
稱

良
好
，
除
少
數
器
管
功
能
稍
有
老
化
外
，
無
特
殊
慢

性
疾
病
。
兒
子
在
台
中
逢
甲
大
學
教
授
物
理
學
，
兩

個
孩
子
分
別
在
高
初
中
受
教
。
二
女
兒
隨
夫
婿
︵
建

築
師
︶
居
美
，
有
一
外
孫
女
現
讀
五
年
級
。
我
兩

佬 

現
與
長
女
、
女
婿

︵
醫
師
︶
同
住
，
得

到
不
少
照
應
。
是
以

原
家
中
﹁
戶
長
﹂
一

職
已
為
長
女
取
代
，

故
我
夫
婦
在
家
中
已

無
任
何
職
銜
。
只
能

說
是
一
對
享
受
自
己

喜
愛
生
活
樂
趣
的
老

人
，
衷
心
感
恩
惜

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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